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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结算管理办法
资和信百货字：【2011】第027号

                     签   发   人：平莉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提高公司结算效率，保证结算质量，方便快捷地做好结算工作，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章  适用范围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以代销、联营、租赁等方式签约的供应商结算。
第三条 经销结算流程详见《自营商品采购管理办法》
第三章  供应商结算数据的生成与稽核
第四条  供应商应每日依据前天的销售凭单与商场核对ERP系统销售额，如果发现差异应在核对当日报商场按照差异产生的情形进行调账处理。
第五条 每月3日前财务部结算中心生成系统上月的《供应商结算单》，并审核合同扣率、促销扣率、合同费用等项目无误后，录入临时费用项目，每月5日前审核结算单后，上传至资和信百货供应商管理系统。
第五条  每月5-7日，供应商可通过资和信百货供应商管理系统查看并核对结算单。供应商如对结算单存疑，需及时向业务部反馈，由楼层管理人员与供应商核实结算数据，并通知财务部；若结算单数据确实存疑，由楼层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申请。
第六条  每月8日前，财务部结算中心审核保存结算单数据，汇总报总经理审批后方可开始结算付款工作。
第七条  供应商结算前应核对结算数据，如有疑义及时与结算中心核对并纠正，一旦结算，视为确认结算数据无误。结算后发现确实因为相应流程和管理上的疏忽，造成部分结算数据没能在系统结算单中体现，可采用手工录入方式进行补充结算，补充结算的时效期为一个月，即仅对上月数据进行补充结算。

1、由于我方失误需要补充结算，由业务部进行呈批，列明具体补结原因、金额（附原始销售明细），主管领导批示，经管部及财务部审核、总经理审批后方可进行补充结算。
2、由于供应商自身的原因，如串码销售等导致系统结算单数据有误，需补充结算时，供应商应出具公司公函，列明补充结算原因、金额，加盖公司公章，具体有误销售明细及原始销售小票，由业务部将以上资料作为附件进行呈批。
   第四章  供应商货款结算流程
第八条  公司提供会见、传真、网络对账方式，货款（单据）结算的时段一般为上月自然月，也可根据合同约定以非自然月结算。
第九条  供应商每月8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登陆资和信百货网站www.zihexinplaza.net，输入结算卡密码后，查询《供应商结算单》，单据核对确认无误后，打印一式两份，在每张《供应商结算单》的左下角加盖单位公章或财务专用章，经办人签字，以证明本期款项予以确认，每期结算单原件送我公司一份，自行留存一份，以备核查。
第十条  由于实行供应链战略整合管理，要求供应商结算货款的单位与合同签约的单位一致，否则，不予办理支付手续。如供应商名称在合同期发生变更时，需出示载明变更日期的证明文件，与商场进行合同信息变更。变更前货款以原合同供应商名称开具发票结算，变更后货款以新供应商名称开具发票结算。

第十一条  供应商应严格按照网上《供应商结算单》的“应结金额”栏所列示金额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商品名称栏应按照商品明细开具，如明细较多可在发票联填写服装、玩具等大类名称，后附一式两份税控器格式清单列明商品明细；发票所有联次应加盖符合税务机关规定的发票专用章。
第十二条  每月8日至20日上午9：00----11：30、13：30---16：00（遇节假日不顺延）由供应商结算员凭供应商结算卡直接将结算通知单和发票送交结算中心结算会计处。如货款有误，请于每月8日至10日上午9：00----11：30通过电话或携带供应商结算通知单、送货单、退货单、验收单等原件到结算中心对账。
第十三条  每月15日至30日上午9：00----下午16：00，通过网上银行结算的供应商由结算中心直接从网上汇付。网上结算的商户在签订合同时，选择网银支付方式，同时，应提供网银所需的结算资料：收款单位全称（与合同签约单位一致）、开户银行、银行账号、收款人单位地址、联系电话、联系人、以上如作为合同附件应加盖合同专用章。
第十四条  凡是以非自然月作结算周期的供应商，其结算周期用“ T”表示，结算时间均为上午9：00----11：30，结算日遇节假日不顺延，结算方式方法等相关内容参见第八条至第十一条。
1.供应商查询并打印结算通知单的时间为：“T＋8天”，比如以日为结算周期的供应商，应在第9日开始查询并打印结算单，以下可依此类推。
2.供应商结算员凭供应商结算卡将结算通知单和合同约定的发票送交到结算中心会计处的开始时间为“T＋8天”，截止时间为“T＋14天”。
3.供应商发现货款有误，通过电话或携带相关单据原件到结算中心对账的开始时间为“T＋8天”，结束时间为“T＋10天”。
4.供应商凭发票收取凭单和供应商结算卡到结算中心办理结算的开始时间为“T＋15天”，截止时间为“T＋25天”。
第十五条  结算信息
公司名称：北京资和信百货商场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1号
    税号：110106799988282
    开户行：工商银行北京丰台支行科技园分理处  
账号：0200296409200036467
第五章  供应商其他款项收付流程
第十六条  除账扣形式收取的费用按相关办法收取外，其他费用一律以现金、支票或汇款等形式收取。
1、 合同约定费用：销售抽成、促销费、物业管理费、国内、国际刷卡手续费、商通卡手续费、人员管理费、系统使用费、质量保证金 ；

2、 补充结算：促销活动折扣分摊、团购让利 、促销活动费用分摊；
3、 日常耗费：日常消耗物料购买（特批）、其他物品购买（商品） ；
4、 商场管理费用：供应商信息变更手续费 、促销广告费（店庆、会员报刊）；
5、 代收代缴费用：电话费、上网费、短信费 、代交商品保险费 。
第十七条  除第1、类合同约定收费项目由系统自动计算在结算中扣除外，供应商采用账扣形式收取费用情况，需楼层开具缴款单，经楼层经理及业务部部长、主管领导签字同意后，交财务部进行账扣。账扣费用涉及范围较广时（如店庆费、折扣分摊等），可由业务部将明细表汇总审批，不必一一开具缴款单。
第十八条  以上账扣项目之外需要以账扣形式扣除的费用，需相关部门发起呈批，相关部门会签、公司领导审批后，将呈批件及缴款单于每月28日前交至结算中心办理，在当月结算时扣除相应费用。
第十九条  供应商在入场前应先行缴纳质量保证金，如未及时缴纳，结算中心将在供应商第一个月结算时进行账扣。
第二十条  供应商交纳费用一律以现金、支票或汇款等形式，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公对公业务大额支付不得使用现金。故公司收取的各类款项无论交费时以何种支付方式，退款时高于100元的款项一律以支票或汇款等形式支付。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由财务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生效。
北京资和信百货商场有限公司

                                               2011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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